
解釋字號 釋字第11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55年07⽉06⽇

解釋爭點 曾被停職之公務員於懲戒議決前，有休職期滿復職之適⽤？

解釋文 　　公務員懲戒法第四條第⼆項所定休職期滿之復職，不因其在

懲戒處分議決前，曾被停⽌職務，⽽排除其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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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公務員懲戒法第⼗六條第三項之復職，係復懲戒處分議決前

被停之職，第四條第⼆項之復職，係於休職處分執⾏後回復被休

之職，⼆者性質不同。休職期滿，許其復職，既為公務員懲戒法

第四條第⼆項所明定。則凡受休職處分者，⾃不因其在懲戒處分

議決前，曾被停⽌職務，⽽排除其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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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諸葛魯等⼆⼈（另⼀⼈未
共同署名，亦無從由資料中明確判別） 

按公務員受休職之懲戒處分，有在任職中，有在停職後者。公務
員懲戒法對於兩者間之復職⼀項，設有彼此不同之規定，前之部
分係規定於第四條第⼆項之中，休職期滿應許其復職，後之部
分，則規定於第⼗六條第三項之中，不問休職是否期滿，皆不許
其復職。此就各該條項規定內容對照觀之甚明，尋繹兩者相互間
之立法本旨，第⼗六條第三項似係為限制第四條第⼆項復職範疇
⽽設之特別規定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，應先於普通法之
第四條第⼆項⽽適⽤之。故公務員在停⽌職務後所受休職之懲戒
處分，應仍受第⼗六條第三項不許復職之限制，⽽有排除第四條
第⼆項適⽤之效⼒，原解釋文於此未注意究明，遽為相反之解
釋，能否謂為與上開各條規定完全符合，似亦不無疑義，爰依司
法院⼤法官會議法施⾏細則第七條第⼀項提出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相關法令 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第2項、第16條第3項(37.04.15)

相關文件 ⾏政院函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7&ldate=19480415&lser=001


⼀、據司法⾏政部五⼗三年四⽉九⽇臺（53）呈⼈字第⼀八⼀三

號呈為公務員受休職處分期滿可否准許其復職適⽤公務員懲戒法

尚有疑義請轉函司法院統⼀解釋等情

⼆、查司法⾏政部所呈公務員受休職處分期滿許其復職適⽤公務

員懲戒法疑義確有統⼀解釋之必要茲抄附司法⾏政部原呈⼀件函

請查照提請⼤法官會議統⼀解釋并⾒復為荷。

原附件（司法⾏政部呈⾏政院呈) 

⼀、查公務員受休職處分期滿可否准其復職在適⽤公務員懲戒法

時有如下兩說

（⼀）甲說：該法第⼗六條第三項：「停職之公務員未受撤職或

休職處分或科刑之判決者應許其復職」係就停職後許其復職之情

形為規定⽽同法第四條第⼆項：「休職除休其現職外并不得在其

他機關任職其期間⾄少為六個⽉休職期滿許其復職」則係就休職

期滿許其復職之情形為規定故在休職期滿後當適⽤第四條第⼆項

許其復職⽽無第⼗六條第三項之適⽤

（⼆）⼄說：同法第⼗六條第三項既有停職之公務⼈員未受撤職

及休職處分或科刑之判決者應許其復職則同法第四條第⼆項所定

休職期滿許其復職之規定應以休職前未經過停職之⼈員始有適⽤

⼆、以上兩說本部認為同法第⼗六條第三項與第四條第⼆項既就

停職後與休職期滿後之兩階段分別設有規定⾃當依其情形分別適

⽤⾄將同法第四條第⼆項解為限於未經過停職之⼈員始可適⽤因

在本法條內并無除外規定作此限制解釋似尚乏理論根據

三、復查被付懲戒⼈員依法停職之情形不外下列三種：

（⼀）同法第⼗六條第⼆項規定「⻑官對於所屬公務員依第⼗⼀

條之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認為情節重⼤

者得先⾏停⽌其職務」因之在懲戒程序前之停職往往因⻑官認定



之標準寬嚴不同且法定要件僅為情節重⼤規定頗為抽象若以曾經

停職者即不許其復職則無異將可否復職之權繫於⻑官個⼈之決定

易因觀感之好惡⽽致有幸與不幸之結果

（⼆）同法第⼗七條第⼀款規定「刑事訴訟程序實施中被羈押者

其職務當然停⽌」⼜刑事訴訟法第⼀○⼀條及第七六條規定：

「被告經訊問後認為有（1）無⼀定之住居所（2）逃亡或有逃亡

之虞（3）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⼈之虞（4）所犯

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情形者必

要時得羈押之」此種得予羈押情形除（4）款係與案情輕重有關

者外其餘均係為達到偵查審判⽬的所採取之必要措施⽽與案情之

輕重無關例如公務員某甲涉嫌犯罪曾因防⽌串證⽽被羈押經偵查

後處分不起訴或經審判確定無罪但⾏政責任上仍因其不無失職情

事⽽予以休職之懲戒處分此際某甲除可依冤獄賠償法請求賠償外

依甲說當可許其復職若依⼄說解釋則否但某甲之受羈押⽽停職初

非因其本⾝情節之重⼤與否僅係為達訴訟上之⽬的⽽出此如因其

曾受停職⽽不許其復職似亦不無畸輕畸重之處

（三）同法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：「懲戒機關對於受移送之懲戒

事件認為情節重⼤者得通知該管⻑官先⾏停⽌其職務」此項規定

⼀般學說⾒解認係防⽌被付懲戒⼈湮滅偽造變造違法或失職之證

據或勾結證⼈以及利⽤職權掩飾其違法失職之⾏為或恐其繼續充

任原職⽽致有同樣或類似情事發⽣等情形⽽採取之必要措施但案

經移付懲戒後仍須對被付懲戒⼈飭具申辯後復經懲戒機關審議始

⾏決定故如其申辯有理由時其審議結果予以輕微處分或不懲戒要

非不可能之事反之未經通知先⾏停職⽽懲戒結果因其情節重⼤予

以休職或撤職處分者亦事所常有兩相比較似難謂平綜上三種停職

情形加以分析如依⼄說認為同法第四條第⼆項規定其事先曾經停

職者即應排除其適⽤在理論上似有商榷之餘地

四、再查休職懲戒處分其休職期間之⻑短當按其情節輕重⽽決定

因⽽休職期間⻑則其情節必較重休職期間短則其情節必較輕若依

⼄說解釋如在休職前曾經停職其休職期間雖短仍不得復職反之休

職期間雖⻑⽽未經過停職者仍得復職似亦⽋公允事實上本部所屬

⼈員中經移付懲戒之結果⼀如上述者亦實有其先例

五、基上論述前舉兩說似以甲說較為適法惟事關公務員懲戒法之

適⽤復經函准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五⼗三年三⽉⼆⼗七⽇臺會議函



字第三四九號函表⽰其所持⾒解以同法第四條第⼆項之規定係指

在職之公務員受休職處分⽽⾔（因僅規定休職期滿許其復職并無

補給停職期內俸給之規定）⾄同法第⼗六條第三項之規定係指已

被停職之公務員必須未受撤職或休職之處分或科刑之判決⽅應許

其復職并補給停職期內俸給具⾒其所持⾒解似係採⽤⼄說

六、爰將本部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所持不同⾒解呈報鑒核懇乞依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之規定轉請司法院統⼀解釋俾有遵循

為禱。




